
職場實習

學生行前說明會

114-1學期電子工程系

日期114.06.20 時間1330~1430



一、學生職場實習課程實施目的

使學生預先體驗職場工作，增加學生
職場的適應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
「學生職場實習課程開設要點」、
「學生職場實習管理實施要點」



二、實習相關表單

項次 實習表單

1 職場實習申請表

2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

3 職場實習家長同意書

4 個別實習計劃書

5 實習合約書(或專案實習同意書)

6 職場實習週誌

7 實習成果報告書

8 職場實習成績考評表
滿意度調查表機構和實習生

@所有相關表格都可以在系網找到(https://reurl.cc/e6xQ5L)

108實習申請表1-1.docx
108實習 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1-2.docx
108實習 家長同意書1-3.docx
108實習個別實習計畫書2.docx
108職場實習合約書(一般型)3-1.docx
108實習專案實習同意書7.docx


三、實 習 流 程

實習媒合

實習審查

實習計畫

執行

實習計畫

結案
實習結束後成績考核表和實習成果
報告書送系辦 (須於學期第17週)

1.學生繳交週誌上傳至雲端資料夾。
2.輔導老師訪視
3.學生繳交期末成果報告(學年實習尚須繳簡
報)

4.繳交廠商和教師評量表

1.職場實習必須在開始實習的前一學期，
2.第一學期在12月，第二學期在6月，
3.向系辦提出職場實習申請，經本系職場實習委員會審議
通過(系網公告)於隔學期開始實習。

4.撰寫申請表、實習廠商基本資料暨評估表、個別實習計畫、
家長同意書、(專案實習申請書)



四、實 習 成 果 報 告 書

☆實習開始須按時上傳日誌於雲端資料夾，實習輔導老師

即時了解您的實習狀況。

☆實習週誌 第一個月每週繳交一次

第二個月和第三個月每兩週繳交一次

第四個月開始每個月繳交一次。

(全年實習第二學期開始每個月繳交一次)

☆最後實習評量的部分因為要配合學校教務處送達成績時

程，所以需要提早繳交成果(第17週結束繳交)。

☆學年實習在第二學期須繳交成果簡報(約3-5分鐘)和返校

分享。



★雲端

上面日期供大家參考您們可以按自己的實習期間書寫





目錄那頁
放簽核表





檔案同時有兩個表格繳交時請填寫好基本資料





五、實習資訊

(一) 高科大學生職場實習網頁：相關

辦法、表格網址:        

http://www.ec.kuas.edu.tw/tw/學生專區/實習相關資訊/

(二)廠商辦理說明會、招募，專案實習

招募(不定期公布實習達人網、系網)

(三)業務負責 : 孫珮禔 分機15667

peggys@nkust.edu.tw

http://www.ec.kuas.edu.tw/tw/學生專區/實習相關資訊/


六、實習廠商(與學校或系上合作的)

編號 公司名稱 建議師長 編號 公司名稱 建議師長

1 創意電子 王鴻猷 13 啟碁科技

2 聯發科 丁信文 14 智邦科技

3 台灣積體電路 15 仁寶電腦工業

4 聯華電子 劉志益 16 力成科技

5 京元電子 謝慶發 17 豐碩資訊 陳聰毅

6 義隆電子 18 千統電子企業

7 神基科技 19 加雲聯網

8 南亞科技 20 孕龍科技

9 奇景光電 王鴻猷 21 泓格科技

10 群創光電 22 富比庫

11 友達光電 王鴻猷 23 捷拓科技

12 頻譜電子工業 24 台灣達爾科技



七、性別平等爭議:性騷擾、性侵害、性霸凌

A.明確拒絕

遇到性平事件，要明確的知自己的感受，要求對方停止該行為

B.紀錄蒐證
a.詳盡記下事情發生經過及當時感受，並保留相關或對話紀錄

b.請目擊者或有類似事件的受害者一同站出

c.填寫本校實習異常事件紀錄表

C.通報所屬主管及學校實習輔導老師
a.將事發經過告訴學校實習輔導老師及所屬主管並提供相關紀錄證據

b.學校老師於獲知24小時內立即向所屬校區校安中心完成通報

D.必要時可選擇終止實習。

E.拒絕成為加害者
應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及決定權，否則將可能承擔刑事責任或民事賠償



八、實習勞動權益爭議、適應不良

薪資、獎助學金、膳宿問題、輪班情形及休假等不符實習
合約、實際工作地點及工作內容有落差、工作環境危險、
遭遇不合理要求及對待等

A.與主管溝通
工作若發生異常或疑慮時，可向主管報告或請益，掌握處理時機

B.通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請將發生事由妥善記錄，並通報學

校及業界實習輔導老師

C. 查證及提出改善措施實習輔導老師需協助查證並與實習機

構共同商議改善方案，並提出輔導改善措施

D. 爭議未獲改善若未獲改善，則需召開系級實習委員會，必要

時提送校級實習委員會審議

a.若學生及實習機構同意相關會議決議，則學生續留原實習機構

b.若未能同意，則依實習合約進行解約



九、職安、上下班意外、境外緊急事故習:

因職務而受傷、上下班發生交通等意外、於境外遭遇緊急事故

A.請立即就醫治療並配合相關緊急應變措施

B.通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

本人或其他同學請立即通報家長、學校及業界實習輔導老師、校安中
心，了解意外或職災狀況並協助處理

C.保留相關單據申請理賠

請檢附診斷證明書、收據等資料，向實習機構及學校申請保險理賠

【境外實習緊急事故】

A.學生就近向當地聯絡人或實習機構通報，並聯繫系（所）、實習輔
導老師及家長。

B.必要時可向警察局或駐外單位求助，「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」全年無
休、24 小時輪值，聯繫處理旅外國人急難救助事件（「旅外國人緊急
服務專線」電話 0800- 085-095【諧音「您幫我、您救我」】，海外
付費請撥+886-800-085-095【當地國國際碼】）。



十、Q&A

(一)學生職場實習10(20)學分得免修實務專

題(當學期只修實習課者，可退雜費1/5，

退費時程教務處會公告，系上也會同步

再Email給大家) 。



十、 Q&A

(二)週誌寫法 (系網有掛優良實習作品)，實習成果

發表會(選修學年) 。

(三)成果報告書撰寫及繳交日期須依公司規定完成

實習後才能簽核。

答:為配合學校教務處送成績時程需要提早交成果，

可提早跟公司說明學校遞交成績因素須於學期

第17周繳交成績



謝謝聆聽

請多指教




